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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当

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 使得

侦查机关、 检察机关或者人

民法院认定该犯罪嫌疑人 、

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

最后撤销案件、 不起诉或者

判决无罪， 无疑说明律师工

作取得了成效， 维护了委托

人的合法权益， 保证了法律

的正确实施。

而律师在平时依据自己

的法律知识和办案情况， 对

外进行一定的宣传交流， 本

身也是值得鼓励的。

但律师宣传自己和案例，

要注意分寸的拿捏， 否则可

能惹来麻烦， 起到适得其反

的效果。

前不久某律师事务所的

官方微信发文， 宣传了本所

律师成功办理的一起刑事案

件：

律师受委托为一名涉嫌

强奸醉酒女同学的犯罪嫌疑

人陈某担任辩护人。

律师自侦查阶段受委托

介入案件， 通过调查了解到，

犯罪嫌疑人陈某和同校王姓

女生通过交往并确立情侣关

系 ， 2019 年底的一天晚上 ，

王女应陈某之约， 二人在酒

吧饮酒至次日凌晨， 王女喝

了不少酒且达到醉酒程度 。

陈某在酒店和醉酒的王某发

生了关系。 事后， 因王某报

警， 控告陈某强奸而案发。

律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工作， 调取了陈某和王某的

微信聊天记录， 以证明他们

之间是情侣关系， 案发前两

人关系亲密， 陈某在校表现

良好的事实， 还取得了被害

人王某的 《谅解书》。 在此基

础上， 律师经过缜密分析向

检察机关提出辩护意见认为 ：

陈某虽然未经被害人同意与其

发生性关系， 但根据其对二人

关系的认识， 误认为对方是默

许与其发生关系的。

陈某事后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 也真诚道歉并取得了谅解，

社会关系已经修复， 属于情节

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 可以不

认为是犯罪。

而检察机关也采纳了律师

的辩护意见， 作出了不起诉处

理。

这无疑是一起成功的案件，

具有交流乃至宣传的价值。

但是， 律所将该案的核心

简化为 “趁醉下手女同学不算

强奸” 并进行宣传， 很快引发

了公众的质疑。

众所周知， 犯罪是严重侵

害法益的行为， 有许多行为人

的行为虽然没有构成犯罪， 在

律师介入后得以出罪， 但并不

等于其行为就是正当的、 没有

危害的， 只是危害轻一些， 没

有达到必须追究刑责的临界点

而已。

而向社会大众进行宣传 ，

主要应指出这种行为的危害性

和对法益的侵犯， 对这种行为

不能也不该有丝毫的赞许或者

认可。

就本案来说， 在公共舆论

宣传的场合， 就必须指出陈某

行为的错误和不妥， 而不是过

分强调其出罪的结果， 用一些

简单化的描述替犯罪嫌疑人开

脱。

笔者认为， 律师如果是在

法律人的业务研讨场合， 大可

以畅所欲言、 百无禁忌， 但如

果是面对社会大众进行宣传 ，

那么就一定要考虑社会效果 ，

凡是有可能产生不良社会效果

的宣传都应当注意避免。

律师宣传的分寸

□浙江群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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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文

律师如果是在

法律人的业务研讨

场合， 大可以畅所
欲言 、 百无禁忌 ，

但如果是面对社会

大众进行宣传， 那

么就一定要考虑社
会效果， 凡是有可

能产生不良社会效
果的宣传都应当注

意避免。

广告活动是商品生产者 、

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一

种经济活动。 广告的根本目的

是在于促进市场交易行为， 没

了广告， 消费者就很难挑选到

合适的商品。

但为了保护消费者以及其

他商品生产者、 服务提供者的

权益， 国家也需要通过法律对

广告进行规范。

自 2015 年实施以来 ， 新

《广告法》 对于净化广告市场，

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

易权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

根据相关 部 门 的 统 计 ，

“虚假广告” 和 “绝对化用语”，

一直是广告违法行为处罚的重

点。

“真实是广告的生命”， 所

以 “虚假广告” 必然是被处罚

最多的， 这也是符合人民大众

认知的。 但 “绝对化用语” 是

什么， 为什么违法， 罚款金额

甚至比 “虚假广告” 还高呢？

根据 《广告法》 第九条的

规定， 广告不得有使用 “国家

级” “最高级” “最佳” 等用

语情形。

比如说， 如果广告中介绍

自己是 “最好的 ” “最优的 ”

“唯一” “顶级” 产品等等， 就

属于违反本条规定， 一经查实

商家就将被处二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广告法》 修订实施之初，

网上风声鹤唳 ， 甚至流传了

“极限化用语” 禁词表， 将所有

含 “最” “一” “顶级” 之类

的词语通通列入其中。 甚至有

职业打假人在论坛上戏称， 但

凡广告中含有 “最” 的， 一举

报一个准。

笔者在网上浏览法律书籍

时也曾发现， 某本书的介绍中

提到了 “最高人民法院”， 但是

可能商家通过软件自动审查了

相关介绍， 其中的 “最” 字自

动被星号替换了， 不禁让人哑

然失笑。

是不是在广告宣传中用了

“最” 就一定违法呢？ 笔者认为

显然不是这样的。

对商家来说， 当然希望告

知消费者自己的商品是 “最好”

的， 从而吸引其来购买。

但是任何产品的优劣都是

相对的， 即便目前来看 “最好”

的商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必

然会被后来者取代， 所以绝对

化用语不仅存在 “虚假” 成分，

也可能引起商家之间的不正当

竞争。

比如笔者曾经处理过的一个

案例， 通过 300 万份的消费者调

查记录来宣传自己是某地最受欢

迎的商品， 在真实性上确实有所

依据， 但政府部门认为如此宣传

将引起消费者的误解， 损害其他

经营者的正当权益， 因此认定为

违法广告。

但是 ， 所谓 “绝对化用语 ”

在广告中并非绝对不能用， 只要

注意同时具备如下条件即可： 一、

具有真实性； 二、 不存在损害同

行竞争的可能性。

此外， 如果前述 “绝对化用

语” 并不指向商品的时候， 也不

在法律禁止的范围。

在上述前提下， 我们认为广

告中是可以出现绝对化用语的 ，

大概有如下几种情形：

首先是描述商品本身性能和

用途。

笔者曾经处理过一个案例 ，

被职业打假人举报的商品是一款

细嘴胶水， 包装上描述本商品喷

头为 0.3MM， 最适合用于细小表

面的粘合。

这种情况下， 我们以本描述

仅是商家对于商品用途的一种建

议， 所以不存在绝对化用语的情

形进行 “辩护”， 得到了政府部门

的认可。

与此相类似的， 还有 “本产

品最适合在冷冻后饮用” 等表述。

其次是自我比较。

如商家本身的评价用语确实

属实， 又是仅与自家商品进行比

较， 我们认为是合法的， 如 “本

款冰淇淋是本店有史以来用料最

贵的冰淇淋”。

再次是无指向性。

如果 “绝对化用语” 是用来

描述广告代言人， 或者介绍其他

相关情况 ， 而非直接指向商品 ，

那么只要描述属实， 绝对化用语

也是可以用的。 例如广告中描述

代言人是 “世界冠军”， 书籍的作

者是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 等 ，

那么也不构成违法。

最后是愿景描述。 很多广告

中， 商家都会描述致力于将企业

打造成行业顶级水平， 这只是描

述商家的目标， 并不是实际情况，

因此也不违法。

除此之外， 商家还需要注意

区别 ， 有些很像 “绝对化用语 ”

的词 ， 却不一定是法律禁止的 。

如大家都知道描述笔芯粗细时 ，

“极细” 可能构成绝对化用语， 但

“特细” 就不是绝对化用语了。

总之， 商家还是要注意在合

规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做出既有

趣又有效的广告。

广告语用了“最”一定违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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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广 告

法 》 第九条的规

定， 广告不得有使

用 “国家级” “最

高级” “最佳” 等

用语情形。

比如说， 如果

广告中介绍自己是

“最好的 ” “最优

的” “唯一” “顶

级” 产品等等， 就
属于违反本条规

定， 一经查实商家
就将被处二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

无论个人、 企业或是其他

法人， 均逃不开与他人 “签合

同”， 最常见的包括个人生活

中的劳动合同 、 房屋买卖合

同、 租赁合同等。 合同是当事

人之间的法律 ， 当遇到需要

“签合同” 的情况时， 在落笔

签字或盖章之前， 谨慎审查合

同内容是保护自身权利的必要

步骤。 根据我们多年的从业经

验， 我们认为在合同审查中尤

其应注意下列问题：

1.不同谈判地位采用不同

的合同审查思维。

合同是当事各方协商一致

的产物， 但合同条款的审查思

维及最终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当事人的谈判地位。

谈判地位占优的一方， 当

然要在合同审查过程中尽可能

发挥优势， 但如果谈判地位较

弱， 则需要坚持底线思维， 确

保己方的基本利益， 以期实现

订立合同的目的。

2.审查时区分商务条款和

法律条款。

商务条款即合同的数量、

标的、 产品规格等， 而如争议

管辖 、 适用法律则是法律条

款。 如此区分的意义在于， 可

以有选择性地确定审查重点，

例如在续签合同时， 可主要针

对商务条款进行审查， 从而节

省各方的成本。 不过商务条款

和法律条款的区分也不是绝对

的， 有时也会交织在一起。

3.审查时不能局限于合同

的现有格局。

在对现有合同内容进行审

查时， 很容易就事论事， 似乎

将现有合同中对己方不利的条

款改好就行了。 但如果审查合

同时没有全局观念， 很容易一

叶障目， 导致遗漏合同中的重

大条款。 如卖方提供的买卖合

同中没有交货期， 如果买方在

签合同时没有买卖合同的整体

观念， 仅局限于已有的合同内

容， 就很容易遗漏该条款， 导

致买方最终在合同的履行中难

以维护自身权利。

4.重视对文字细节的把

握。

合同是由文字组成的， 合

同中的文字可以说是一字千

金。 有时相差一个字， 就涉及

金额上百万元。

举例来说， 合同约定逾期

交货的 “日” 违约金为合同总

价款的千分之三， 但如果漏掉

了这个 “日” 字， 相差就非常

大了。 因此， 在审查合同时必

须注意每一个细节。

由此可见， “签合同” 绝

不能随性而为， 征求律师的专

业审查意见是必不可少的。

签合同前应注意审查

合同是当事人

之间的法律， 当遇

到需要 “签合同 ”

的情况时， 在落笔

签字或盖章之前 ，

谨慎审查合同内容

是保护自身权利的

必要步骤。

□上海通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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